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

第 二 十 六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
 
日 期  ：  

時 間  ：  

地 點  ：  

2011 年 9 月 5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下 午 2 時 30 分  

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：  

馬 月 霞 女 士 SBS, MH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）  

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  （ 南 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）  

林 玉 珍 女 士 MH   （ 委 員 會 主 席 ）  

林 啟 暉 先 生 MH   （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）  

歐 立 成 先 生  

柴 文 瀚 先 生  

陳 富 明 先 生  

陳 李 佩 英 女 士  

張 錫 容 女 士  

張 少 強 先 生  

馮 仕 耕 先 生  

麥 志 仁 先 生  

麥 謝 巧 玲 女 士  

徐 遠 華 先 生  

黃 志 毅 先 生 MH 

黃 靈 新 先 生  

楊 默 博 士  

陳 志 榮 先 生  

陳 麗 華 女 士  

鄺 恩 寶 女 士  

黎 蕙 美 博 士  

黃 文 傑 先 生 MH 

 

 



秘 書  ：  

陳 寶 欣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1 

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）  

 

 

 

 
列 席 者  ：  

黄 彥 勳 太 平 紳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 
 

黄 載 欣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  

林 敏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

（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）  
 

 

孔 偉 倫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

2 

 
 

關 慕 賢 女 士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工 程 師   參 與 議 程 三 的

討 論  

譚 美 兒 女 士  署 理 總 館 長 （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）    

黃 淑 芬 女 士  

 

高 級 經 理 （ 港 島 西 文 化 事 務 ）   參 與 議 程 四 的

討 論  

鄺 麗 芳 女 士  南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   

李 鳳 春 女 士 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高 級 主 任  參 與 議 程 五 的

討 論  

陳 旻 晶 女 士  蒲 窩 青 少 年 中 心 經 理   參 與 議 程 七 的

討 論  

李 麗 琪 女 士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  參 與 議 程 九 的

討 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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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 

 主 席 歡 迎 社 會 福 利 署 中 西 南 及 離 島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2 孔 偉 倫

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 

 
議 程 一 ：  通 過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於  

2011 年 7 月 4 日 的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議 紀 錄 初 稿  

 
2.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議 紀 錄 初 稿 。  

 

 
議 程 二 ：  續 議 事 項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6/2011 號 ）  

 
3.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關 在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車 站 增 設 標 準 育 嬰 間 的

建 議 ， 港 鐵 公 司 已 於 7 月 18 日 作 覆 。 此 外 ， 房 屋 署 亦 已 就 最 低 工 資

立 法 可 能 令 部 分 輪 候 公 屋 多 年 的 低 下 階 層 人 士 喪 失 申 請 資 格 一 事 作

覆 。 有 關 回 覆 已 於 7 月 20 日 轉 發 給 委 員 。  
 
4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及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議 程 三 ：  香 港 仔 海 濱 美 化 工 程 對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的 影 響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7/2011 號 ）   

（ 本 議 程 由 陳 富 明 先 生 、 張 鍚 容 女 士 、 黃 志 毅 先 生 MH

及 黃 靈 新 先 生 聯 合 提 出 ）  

 
5. 主 席 歡 迎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（ 下 稱 拓 展 署 ） 工 程 師 關 慕 賢 女 士

出 席 會 議 ， 參 與 議 程 三 的 討 論 。  

 
6.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署 方 至 今 仍 未 能 就 工 程 的 範 圍 及 動 工 的 時 間

表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， 秘 書 處 於 9 月 1 日 接 獲 南 區 青 少 年 及 社 區 工 作 服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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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聯 席 來 函 ， 表 示 將 因 此 取 消 舉 辦 「 2012 年 創 意 展 藝 坊 」。 然 而 ，

由 於 部 分 宣 傳 工 作 已 於 8 月 展 開 ， 主 辦 機 構 希 望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發 還

所 涉 的 500 元 開 支，詳 情 已 置 於 案 上 ， 請 委 員 備 悉。主 席 表 示 會 於 稍

後 「 其 他 事 項 」 才 就 該 發 還 先 付 開 支 的 申 請 作 決 定 。  
 

7. 陳 富 明 先 生 、 張 錫 容 女 士 及 黃 靈 新 先 生 簡 介 提 交 議 程 的 原

因 ， 並 詢 問 ﹕  

 
(a) 有 關 工 程 將 如 何 配 合 龍 舟 競 渡 大 賽 的 主 辦 機 構 ； 以 及  
(b) 能 否 提 供 工 程 時 間 表，以 便 海 濱 長 廊 其 他 使 用 者 和 團 體 作 出

配 合 。  
 

8. 關 慕 賢 女 士 回 應 如 下 ﹕  

 
(a) 工 程 將 於 9 月 下 旬 開 展，現 時 的 招 標 已 進 入 最 後 階 段，待 財

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同 意 招 標 結 果 後 ， 承 辦 商 便 可 進 場 展 開 工

程。由 於 是 次 工 程 屬 於 設 計 建 造 統 包 契 約（ Design and Build 

Contract）， 承 辦 商 會 控 制 工 程 進 度 ， 拓 展 署 則 負 責 提 供 框

架。根 據 拓 展 署 所 提 供 的 框 架，承 辦 商 須 於 9 月 下 旬 開 展 工

程 ， 期 望 於 2012 年 底 完 成 大 部 分 工 程 。  

 
(b) 拓 展 署 已 於 工 程 合 約 上 明 確 要 求 承 辦 商 配 合 龍 舟 競 渡 大 賽

作 出 安 排 。 承 辦 商 亦 會 與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（ 民 政 處 ）及 龍 舟

競 渡 大 賽 的 主 辦 機 構 聯 絡 ， 以 取 得 所 需 資 料 。  

 
9. 林 敏 女 士 表 示 ， 在 區議會暫停運作後，區 議 會 先 前 通 過 舉 辦 的

活 動 將 由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職 員 接 手 跟 進。另 外，根 據 以 往 的 做 法，節 慶

燈 飾 將 會 由 聖 誕 節 張 掛 至 農 曆 新 年 。 由 於 承 辦 商 須 於 10 月 才 能 落 實

工 程 的 時 間 表，希 望 委 員 考 慮 在 工 程 進 行 的 環 境 下 是 否 仍 繼 續 張 掛 燈

飾 。  

 
10. 林 敏 女 士 續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秘 書 已 告 知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─ 創 意 寫

作 及 花 牌 創 作 計 劃 」的 籌 辦 機 構 有 關 情 況，如 有 需 要，或 會 更 改 花 牌

的 展 示 場 地 及 嘉 年 華 的 地 點。她 請 委 員 決 定 在 環 境 不 理 想 的 情 況 下 ，

是 否 將 活 動 改 為 在 赤 柱 舉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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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張 錫 容 女 士 、 朱 慶 虹 太 平 紳 士 、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、 馬 月 霞 女 士

SBS, MH及 黃 靈 新 先 生 共 五 位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

下 ﹕  

 
(a)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應 按 原 定 計 劃 於 香 港 仔 海 旁 張 掛 節 慶 燈 飾 ；  

(b) 有 委 員 詢 問 承辦商會否於進場後立即圍板； 

(c) 多 位 委 員 建 議 授 權 民政處因應工程進度作出調整；以及 

(d) 有 委 員 建 議 參考其他工程，在圍板上加添美化的圖案。 

 
12. 關 慕 賢 女 士 補 充 回 應 如 下 ﹕  

(a) 由於須顧及安全，張掛燈飾的確實位置須與承辦商商討； 

(b) 工程會分階段進行, 工程範圍會因應環境及安全需要而用圍板圍封; 以

及 

(c) 承諾向民政處提供有關工程進度及範圍的資料。 

 

13. 委 員 會 贊 成 授 權 民 政 處 在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期 間 處 理 張 掛 燈 飾

的 事 宜，並 請 負 責 人 員 屆 時 將 相 關 的 資 料 告 知 委 員。此 外，委 員 會 同

意 由 秘 書 處 因 應 情 況 決 定 是 否 將「 南 區 文 學 徑 — 創 意 寫 作 及 花 牌 創 作

工 作 坊 」 的 展 示 場 地 改 為 赤 柱 。  

 
14. 主 席 感 謝 關 慕 賢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結 束 議 程 三 的 討 論 。  

 
（ 鄺 恩 寶 女 士 於 下 午 2 時 54 分 進 入 會 場 。 ）  

 
 

議 程 四 ：  關 注 塗 鴉 藝 術 於 南 區 發 展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8/2011 號 ）  

（ 本 議 程 由 麥 志 仁 先 生 及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提 出 ）  

 

15. 主 席 歡 迎 以 下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下 稱 康 文 署 ）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 ， 參 與 議 程 四 的 討 論 ﹕  

(a) 署理總館長（藝術推廣辦事處）譚美兒女士；  

(b) 高級經理（港島西文化事務）黃淑芬女士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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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南區副康樂事務經理鄺麗芳女士。 

 
16.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及 麥 志 仁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如 下 ﹕  

(a) 塗 鴉 是 一 種 藝 術 ， 推 廣 塗 鴉 是 幫 助 青 少 年 發 展 的 方 法 之 一 ； 

(b) 不 少 青 少 年 不 了 解 香 港 的 法 例 ， 往 往 因 非 法 塗 鴉 而 誤 墮 法

網 ； 以 及  

(c) 希 望 政 府 及 康 文 署 提 供 合 適 的 場 地 推 廣 塗 鴉 藝 術 。  

 
 

17. 鄺 恩 寶 女 士 、 歐 立 成 先 生 、 楊 默 博 士 及 陳 李 佩 英 女 士 共 四 位

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 下 ﹕  

 
(a) 有 委 員 表 示，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早 前 亦 曾 於 南

區 推 廣 塗 鴉，並 取 得 正 面 的 回 響。志 願 團 體 可 與 工 廠 大 廈 合

作，劃 出 地 方 供 青 少 人 創 作 塗 鴉，並 提 供 導 賞 團 及 開 辦 工 作

坊 ， 吸 引 其 他 地 區 的 青 少 年 及 學 校 參 與 ；  

 
(b) 有 委 員 建 議 區 議 會 將 來 可 與 創 作 塗 鴉 的 青 少 年 合 作 ， 利 用

塗 鴉 藝 術 於 南 區 宣 傳 公 民 教 育 ；  

 
(c) 有 委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及 房 屋 署 如 何 界 定何謂非 法 塗鴉，以及有關

部門如何審批在公 共 地 方 塗鴉的申請； 

 
(d) 有委員希望了 解 在 公 共 地 方 非 法 塗 鴉 的 統 計 數 字 ， 並 詢 問 政

府 部 門 是 否 有 計 劃 在 南 區 提 供 合 法 塗 鴉 的 空 間 ， 以 及 對 塗

鴉 的 長 遠 發 展 有 何 意 見 。  

 
18. 譚 美 兒 女 士 、 黃 淑 芬 女 士 及 鄺 麗 芳 女 士 的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﹕  

 
(a) 署 方 並 沒 有 在 康 文 署 場 地 塗鴉的數字，也沒有其他政府部門的有

關數字； 

 
(b) 在 審批於康 樂 場 地 塗鴉的申請時，會視乎每宗申請的內容及地點而

定，不能一概而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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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康 文 署 不 曾 收 到 擬 於 康 樂 及 文 化 場 地 塗 鴉 的 申 請 。就觀察所

見，青 少 年 一 般 喜 歡 在 顯 眼 的 位 置 塗 鴉 ，未必對康文署的場地感

興趣； 

 

(d) 署方樂見委員對塗鴉藝術持開放的態度。 塗 鴉 藝 術 並 不 容 易 為 一

般 市 民 所 理 解 和 接 受 ， 它 往 往 被 視 為 一 種 破 壞 性 的 行 為 。

由 於 塗 鴉 並 不 等 同 於 壁 畫 ， 進 駐 公 共 空 間 是 塗 鴉 藝 術 的 特

色 之 一 ， 它 的 創 作 空 間 未 必 能 加 以 規 範 ；  
 

(e) 在 推 廣 藝 術 方 面 ， 署 方 對 任 何 與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的 藝 術 形 式

均 持 開 放 的 態 度 ， 並 會 與 合 適 的 伙 伴 以 適 當 的 形 式 推 廣 不

同 的 藝 術 。  

 

19.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屋 房 署 未 有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未 能 回 答 委 員 的

提 問 ， 秘 書 處 將 於 稍 後 請 房 屋 署 提 供 數 字 ， 再 行 回 覆 委 員 。  

 
20. 主 席 續 表 示，蒲 窩 青 少 年 中 心 外 有 關 2008 奧 運 壁 畫 已 不 合 時

宜 ， 建 議 下 屆 區 議 會 考 慮 利 用 該 空 間 讓 青 少 年 創 作 塗鴉。 

 

21. 主 席 感謝康 文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結 束 議 程 四 的 討 論 。  

 

 
議 程 五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『 齊 放 「 義 」 彩 』 婦 女 家 庭 融 和  

培 訓 計 劃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59/2011 號 ）   

 
22. 主 席 請 委 員 在 審 批 各 項 撥 款 申 請 前 ， 先 填 妥 申 報 利 益 表 格 ，

並 交 回 秘 書 處 存 檔 。  

 
23.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仔 街 坊 福 利 會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高 級 主 任 李 鳳 春 女

士 出 席 會 議 ， 參 與 議 程 五 的 討 論 。  
 

24. 主 席 請 李 鳳 春 女 士 簡 介 撥 款 申 請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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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李 鳳 春 女 士 簡 介 申 請 的 內 容 。  
 

26. 委 員 會 贊 成 撥 款 共 46,000 元 予 香 港 南 區 各 界 婦 女 活 動 籌 備 委

員 會，以 推 行 上 述 活 動，並 同 意 預 支 一 半 的 經 費 予 該 會，以 應 付 活 動

的 前 期 開 支 。  

 

 

 

議 程 六 ：  北 分 區 及 西 分 區 申 請 居 民 團 體 活 動 撥 款 備 用 款 項 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0/2011 號 ）   

 
27. 主 席 請 北 分 區 副 主 席 陳 富 明 先 生 簡 介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申 請 使 用

居 民 團 體 活 動 撥 款 備 用 款 項 的 原 因 。  

 
28. 陳 富 明 先 生 簡 介 申 請 的 原 因 。  

 
29. 主 席 請 西 分 區 主 席 歐 立 成 先 生 簡 介 西 分 區 委 員 會 申 請 使 用 居

民 團 體 活 動 撥 款 備 用 款 項 的 原 因 。  

 
30. 歐 立 成 先 生 簡 介 申 請 的 原 因 。  

 
31. 委 員 贊 成 上 述 兩 項 共 8,500 元 的 新 增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議 程 七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「 滅 罪 ． 塗 鴉  Crossover」 預 算

修 訂 及 申 請 額 外 撥 款 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1/2011 號 ）  
 

 

 
32. 主 席 歡 迎 蒲 窩 青 少 年 中 心 經 理 陳 旻 晶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參 與 議

程 七 的 討 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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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主 席 請 陳 旻 晶 女 士 簡 介 預 算 修 訂 及 撥 款 申 請 的 內 容 。  

 
34. 陳 旻 晶 女 士 簡 介 修 訂 及 申 請 內 容 。  

 
35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贊 成 上 述 預 算 修 訂 及 增 撥 6,000 元 予 上 述

活 動 。

 

 
 

議 程 八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2012 香 港 南 區 管 弦 樂 團 交 流 音

樂 會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2/2011 號 ）  

 
 

36. 主 席 表 示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通 過 預 留 613,200 元 予 南 區 文 藝 協 進

會 於 2011-12 年 度 舉 辦 文 藝 活 動 。 該 會 計 劃 於 2012 年 1 月 1 日 舉 行

「 2012 香 港 南 區 管 弦 樂 團 交 流 音 樂 會 」， 並 希 望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共

61,400 元 和 預 支 一 半 經 費。由 於 本 年 度 預 留 予 南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的 撥 款

只 餘 48,313 元 ， 建 議 委 員 會 悉 數 撥 予 該 會 以 舉 辦 有 關 活 動 。  
 

37. 主 席 請 南 區 管 弦 樂 團 總 監 林 啟 暉 先 生 MH 簡 介 南 區 管 弦 樂 團

的 撥 款 申 請 內 容 。  

 
38. 林 啟 暉 先 生 MH簡 介 申 請 內 容 。  
 

39. 委 員 會 贊 成 撥 款 48,313 元 予 南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舉 行 上 述 活 動 ，

並 同 意 預 支 一 半 經 費 予 上 述 機 構 ， 以 應 付 活 動 的 前 期 開 支 。  

 

 
 

議 程 九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南 區 東 分 區 委 員 會 周 年 活 動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3/2011 號 ）  

 



40. 主 席 請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李 麗 琪 女 士 簡 介 撥 款 申 請 的

內 容 。  

 
41. 李 麗 琪 女 士 簡 介 申 請 內 容 。  
 

42. 委 員 會 贊 成 撥 款 共 10,400 元 予 南 區 東 分 區 委 員 會 以 進 行 上 述

活 動 。  

 

 

 
議 程 十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地 區 團 體 舉 辦 的 節 日 性 與 非 節 日

性 活 動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4/2011號 ) 

 
 

43.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審 批 地 區 團 體 的 節 日 性 與 非 節 日 性 活 動 撥 款 申

請 前，未 有 出 席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和 非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成 員 的 委

員 須 先 填 妥 申 報 利 益 表 格 ， 並 交 回 秘 書 處 存 檔 。  

 
44.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撥 款 審 核 小 組（下稱「審核小組」）於本年 8 月 22

日舉行的會議上，共 審 議 了 八 份 慶 祝 新 春 的 節 日 性 撥 款 申 請 ，並 決 定

支 持 全 部 申 請 ，撥款總額為 199,640 元。 

 
45. 主 席 續 表 示，審 核 小 組 亦 審 議 了 八 份 於 本 年 11 月 至 明 年 2 月

舉 辦 的 非 節 日 性 活 動 撥 款 申 請，最 後 決 定 只 支 持 其 中 七 份 申 請，總 撥

款 額 為 118,170 元 。 有 關 的 會 議 摘 錄 初 稿 及 小 組 建 議 的 資 助 撥 款 細

節 ， 已 於 席 上 派 發 。  

 
46.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審 核 小 組 在 討 論 香 港 仔 遊 艇 會 擬 舉 辦 的「 ABC 

南 區 滑 浪 風 帆 公 開 賽 2011」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， 委 員 對 是 否 支 持 有 不 同

意 見。最 終 有 關 申 請 以 四 票 反 對、三 票 贊 成 及 一 票 棄 權 不 獲 通。委 員

反 對 的 原 因 是 該 活 動 的 受 惠 人 數 及 社 區 參 考 元 素 相 對 較 低，而 且 比 賽

於 海 上 舉 行，公 眾 較 難 旁 觀。有 關 的 詳 情 可 參 閱 席 間 派 發 的 撥 款 審 核

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摘 錄 及 建 議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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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. 主 席 表 示 ， 如 委 員 贊 成 審 核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則 今 年 第 三 季 ， 即

本 年 11 月 至 明 年 2 月 的 撥 款 總 額 為 317,810 元 。 所 有 獲 批 活 動 均 由

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。  

 
48. 委 員 會 贊 成 審 核 小 組 上 述 的 撥 款 建 議 。  

 

 
議 程 十 一 ：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區 議 會 工 作 報 告   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5/2011 號 ) 

 
 

49. 主 席 表 示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預 留 了 5 萬 元 ， 以 於 地 區 報 章 刊 登

2011 年 的 區 議 會 工 作 報 告 。 根 據 以 往 經 驗 ， 區 議 會 一 般 會 在 最 後 一

年 印 製 整 屆 的 工 作 報 告 。 請 委 員 考 慮 今 屆 是 否 同 時 在 地 區 報 章 刊 登

2011 年 的 工 作 報 告 及 製 作 整 屆 的 報 告 。  

 
50. 主 席 續 表 示 ， 如 委 員 決 定 製 作 整 屆 的 報 告 ， 秘 書 處 將 於 稍 後

以 傳 閱 方 式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所 需 撥 款。如 委 員 認 為 需 要 同 時 在 地 區 報 章

刊 登 2011 年 的 工 作 報 告 ， 便 須 考 慮 通 過 撥 款 5 萬 元 ， 以 便 秘 書 處 於

9 月 中 旬 開 始 計 劃 製 作 工 作 報 告 ， 並 於 10 月 在 地 區 報 章 刊 登 。  

 
51. 林 敏 女 士 補 充 ， 區 議 會 一 般 會 在 最 後 一 年 印 製 整 屆 的 工 作 報

告 。 此 外 ， 區 議 會 早 前 特 別 預 留 了 50,000 元 以 製 作 2011 年 的 工 作 報

告 。 她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時 製 作 2011 年 的 工 作 報 告 以 及 今 屆 區 議 會 的

整 屆 工 作 報 告。至 於 形 式 方 面，建 議 議 員 考 慮 採 用 較 創 新 的 形 式，例

如 利 用 香 港 仔 行 人 隧 道 內 的 兩 壁 展 示 工 作 報 告 。  

 
52. 黃 志 毅 先 生 MH、馬 月 霞 女 士 SBS, MH、柴 文 瀚 先 生、朱 慶 虹

太 平 紳 士 共 四 位 委 員 提 出 意 見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摘 錄 如 下 ﹕  

 
(a) 有 委 員 認 為 5 萬 元 未必足夠同時製作兩份報告，而 9 個月的工作

報告內容較少，建議集中資源製作區議會整屆報告； 

(b) 有 委 員 認 為 書 册 的 保 留 價 值 較 高 ， 而 壁 畫 的 形 式 未 能 全 面

反 映 區 議 會 的 所 有 工 作 ， 而 且 並 非 所 有 居 民 都 能 夠 看 到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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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同 時 印 製 書 册 及 製 作 壁 畫 ；  

(c) 有 委 員 建 議 以 簡 潔 的 手 法 及 多 運 用 圖 片 來 展 示 工 作 報 告 和

今 屆 區 議 會 的 重 點 工 作 ；  

(d) 多 位 委 員 擔 心 籌 備 時 間 不 足 ， 並 詢 問 秘 書 處 會 否 成 立 委 員

會 負 責 工 作 報 告 的 編 輯 工 作 ；  

(e)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不 應 授 權 秘 書 處 全 權 負 責 編 輯 工 作 ， 應 讓 區

議 會 以 及 所 有 委 員 會 的 正 副 主 席 在 選 舉 後 參 與 編 輯 的 工

作 ；  

(f) 有 委 員 認 為 ， 在 今 屆 區 議 會 完 結 後 才 出 版 工 作 報 告 不 太 合

適 。  

 

53. 林 敏 女 士 補 充 ， 根 據 以 往 經 驗 ， 區 議 會 整 屆 報 告 會 在 當 屆 區

議 會 結 束 後 出 版 。 另 外 ， 建 議 在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前 舉 行 一 次 特 別 會

議，邀 請 大 會 及 所 有 委 員 會 的 正 副 主 席 和 有 興 趣 的 議 員 出 席，為 秘 書

處 製 作 工 作 報 告 提 供 方 向 及 重 點，再 由 秘 書 處 在 選 舉 過 後，以 電 郵 形

式 收 集 議 員 對 工 作 報 告 內 容 初 稿 的 意 見。在 製 作 壁 畫 方 面，會 採 用 合

適 的 題 材 和 簡 潔 的 形 式 呈 現 重 點，並 於 壁 畫 宣 傳 可 於 何 處 索 取 工 作 報

告 的 書 册 。  

 
54.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取 得 報 價 後 ， 秘 書 處 可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向 區 議

會 申 請 所 需 款 項 。 請 各 位 議 員 在 收 到 傳 閱 文 件 後 盡 快 回 覆 。  

 
 

議 程 十 二 ：  國 際 復 康 日 進 度 報 告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6/2011 號 )  

 
 

55. 主 席 請 歐 立 成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56. 歐 立 成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，並 表 示 去 年 有 3,456.4 元 的 活 動 開

支 須 由 本 年 度 的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撥 款 支 付。由 於 南 區 區 議 會 已 原 則 上 支

持 本 年 度 的 活 動 開 支 可 先 由 2011/2012 年 度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撥 款 的「 復

康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撥 款 」支 付，所 以 籌 劃 會 決 定 在 有 需 要 時，才 向

下 一 屆 區 議 會 申 請 最 多 3,456.4 元 的 撥 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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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.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
議 程 十 三 ：  推 廣 旅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進 程 報 告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7/2011號 ) 

 
 

58. 主 席 請 推 廣 旅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馮 仕 耕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

容 。  

59. 馮 仕 耕 先 生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7 月 8 日 舉 行 特 別 會 議 審 議 四

項 撥 款 申 請 ， 並 建 議 撥 款 予 三 個 獲 最 高 評 分 的 活 動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

組 認 為 獲 評 分 最 低 的 活 動 亦 值 得 支 持 ， 故 建 議 以 餘 下 的 5 萬 元 撥 款

資 助 該 活 動 ， 而 該 活 動 團 體 亦 已 接 受 有 關 撥 款 。  
 

60. 馮 仕 耕 先 生 續 表 示 ，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記 者 會 已 於 2011 年 8 月

25 日 於 淺 水 灣 影 灣 園 順 利 舉 行 ， 並 獲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。  

 
61. 馮 仕 耕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（ 參 考 資 料 － 1）展 示 當 日 記 者 會 的

活 動 照 片 以 及 傳 媒 報 道 的 剪 報 。  

 
62. 馮 仕 耕 先 生 續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請 「 香 港 南 區 遊 」 網 站 的 維

護 服 務 承 辦 商 跟 進 由 「 2010-11 年 南 區 旅 遊 文 化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」 贊 助

的 推 廣 漁 民 文 化 專 頁 。  

 
63. 楊 默 博 士 表 示 ， 現 時 的 網 站 推 陳 出 新 ， 詢 問 秘 書 處 是 否 有 宣

傳 網 站 的 計 劃 。  

 
64. 林 敏 女 士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已 撥 款 予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透 過 網 上 平 台

推 廣「 香 港 南 區 遊 」網 站 。秘書處會在完成漁民文化及海鮮專頁後開展有關

的網上宣傳工作。 

 
65. 主 席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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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十 四 ：  其 他 事 項  

 

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撥 款 準 則 簡 介 會 2011 

 
66. 主 席 表 示 ， 為 加 強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的 團 體 對

撥 款 準 則 的 了 解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8 月 26 日 在 鴨 脷 洲 社 區 會 堂 舉 行 簡 介

會 ， 以 實 例 講 解 準 則 詳 情 ， 並 即 場 解 答 團 體 的 提 問 。 當 日 有 27 位 團

體 代 表 出 席 ， 反 應 亦 非 常 正 面 。 簡 介 會 的 教 材 稍 後 會 上 載 至 區 議 會

網 頁 ， 供 團 體 參 考 。  

 
Winter Fiesta 創 意 展 藝 坊 2012 

 
67. 主 席 表 示 ， 「 Winter Fiesta 創 意 展 藝 坊 」 的 主 辦 機 構 （ 南 區

青 少 年 及 社 區 工 作 服 務 單 位 聯 席 ）得 悉 香 港 仔 海 濱 公 園 的 美 化 工 程 將

於 9 月 下 旬 動 工 ， 而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該 活 動 的 舉 辦 場 地 。 主 辦 機 構 於 8

月 31 日 舉 行 會 議 ， 並 一 致 通 過 取 消 舉 辦 本 年 度 的 「 Winter Fiesta 創

意 展 藝 坊 」 。 另 外 ， 為 趕 及 於 10 月 初 發 布 宣 傳 品 ， 主 辦 機 構 表 示 宣

傳 品 的 設 計 工 作 已 於 8 月 展 開 ， 故 已 於 較 早 前 支 付 了 500 元 的 海 報 設

計 費 用 ， 希 望 區 議 會 同 意 發 還 該 筆 款 項 。  
 

68. 委 員 會 同 意 主 辦 機 構 可 申 請 發 還 已 付 的 500 元 開 支 。  

 
分 發 區 議 會 紀 念 品 的 安 排  

 
69. 主 席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於 兩 、 三 年 前 訂 製 了 一 批 為 數 約 200 支 的

4G電 腦 記 憶 棒 筆 。 由 於 科 技 日 新 月 異 ， 為 免 這 批 記 憶 棒 變 得 不 合 時

宜 ， 建 議 於 今 屆 區 議 會 內 派 發 。 其 中 一 個 可 行 的 方 案 是 送 給 對 區 議

會 有 貢 獻 的 人 士 ， 例 如 增 選 委 員 、 工 程 顧 問 以 及 曾 經 代 表 南 區 區 議

會 出 賽 的 運 動 員 等 。  

 
70. 委 員 會 同 意 上 述 的 分 發 安 排 。  



第 二 部 分 ------參 考 文 件  

 
2011-2012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作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活 動 的 財 政 報 告   

（ 截 至 24.8.2011）  

（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68/2011 號 ）       

 
71.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72. 主 席 表 示 ， 這 是 本 屆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，

並 感 謝 各 位 委 員 ， 尤 其 馬 月 霞 女 士 SBS, MH多 年 來 的 貢 獻 。  

 
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年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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